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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策 

地方层面，和光伏项目建设相关的政策正积极出台，对光

伏项目建设用地的规划也出台了相关指引。 

与此同时，高比例的光伏能源接入也为光伏产业带来了新

的考验。在装机和产能快速增长的同时，探索推进新的“光伏+”

应用模式成为光伏产业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。 

光伏补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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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伏项目建设 

 

光伏规范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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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伏建筑一体化 

 

光伏用地 

 

储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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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规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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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碳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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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市场 

 

 

 

浙江省第四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活动 
开始申报 

 

近日，浙江省经信厅发布关于组织申报第四批智能光伏试

点示范活动的通知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试点示范内容 

（一）支持培育一批智能光伏示范企业，包括能够提供先

进、成熟的智能光伏产品、服务、系统平台或整体解决方案的

企业。 

（二）支持建设一批智能光伏示范项目，包括应用智能光

伏产品，融合运用 5G 通信、大数据、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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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信息技术，为用户提供智能光伏服务的项目。 

（三）优先考虑方向 

1.光储融合。应用新型储能技术及产品提升光伏发电稳定

性、电网友好性和消纳能力，包括光伏直流系统、光储微电网、

农村光储充系统、便携式光储产品等方向。 

2.建筑光伏。包括光伏作为建筑屋顶、幕墙或遮阳等建筑

构件与建筑有机结合，光伏发电与建筑用电负荷匹配的建筑光

伏项目。 

3.交通运输应用。包括在公路客货运枢纽、公路服务区（停

车场）、加油站、港口码头等场景，构建“分布式光伏+储能+

微电网”交通能源系统，实现高比例绿色电力自发自用。 

4.农业农村应用。在设施农业、规模化种养、农产品初加

工等生产场景，发展农光互补生态复合模式，优先支持符合条

件的光伏扶贫项目。 

5.光伏绿色化。包括光伏产品绿色设计及绿色制造、退役

光伏组件回收处理及再利用、光伏组件零部件再制造、光伏“碳

足迹”评价认证、光伏供应链溯源体系等方向。 

6.关键信息技术。包括光伏系统智能调度、智能运维，以

及面向智能光伏系统的通信与信息系统、柔性电力电子、智能

微电网、虚拟电厂、工业软件、工业机器人等方向。 

7.先进光伏产品。包括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（转换效率在

25%以上）、钙钛矿及叠层太阳能电池、先进薄膜太阳能电池，

以及相关产业链配套高质量、高可靠、低成本设备及材料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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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。 

8.新型设施和实证检测。包括面向数据中心、5G 等新型基

础设施的智能光伏系统，面向极寒、极热、高湿度、低辐照量、

高盐雾等典型场景建设光伏应用和实证检测等方向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示范企业 

申报主体为智能光伏领域的产品制造企业、系统集成企业、

软件企业、服务企业、光伏组件回收企业等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，注册时间不少于 2

年； 

2.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，已掌握智能光伏领域关键核

心技术； 

3.已提供先进、成熟的智能光伏产品、服务或系统； 

4.拥有较高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； 

5.形成清晰的智能光伏商业推广模式和盈利模式； 

6.具备丰富的智能光伏项目建设经验。 

（二）示范项目 

申报主体为项目组织实施单位，可以是相关应用单位、制

造企业、项目所在园区、第三方集成服务机构等，有关单位及

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已建成具有特色服务内容、贴近地区发展实际的智能光

伏应用或服务体系； 

2.采用不少于 3 类智能光伏产品（原则上由符合《光伏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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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行业规范条件》的企业提供）或服务，提供规模化（集中式

10MW 以上、分布式 1MW 以上）的智能光伏服务；对建筑及城镇

领域智能光伏以及建筑一体化应用单个项目，以及交通应用领

域的公路服务区、加油站项目，装机容量不少于 0.1MW； 

3.光伏系统安装在建筑上的，应具备应急自动断电功能，

并与建筑本体牢固连接，保证结构安全、防火安全和不漏水不

渗水； 

4.具备灵活的服务扩展能力和长期运营能力，具有自主创

新性、持续运营和盈利的创新模式，具备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

丰富服务内容的发展规划。（详见原文） 


